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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金铜转

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76,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5）。

二、归还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2024年10月14日、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2
月 9日、2025年 1月 10日、2025年 2月 12日分批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7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1,200万元、1,400万元、1,600万元归还至“金

铜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

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17日，根据现阶段“金铜转债”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公司提前将

1,300万元归还至“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

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8,200万元，现闲

置“金铜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68,600万元。公司将在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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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金田铜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铜管”）

宁波金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新材料”）

香港铭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铭泰”）

重庆金田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田”）

包头科田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磁业”）

以上被担保人除包头磁业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外，其余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田铜管、金田新材料、香港铭泰、重庆金田及控股

子公司包头磁业提供最高限额195,558.88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其中9,600万美元

按2025年3月1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1728折算）。

截至2025年3月13日，公司及子公司已为金田铜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07,119.31万元（其中 434.88万美元按 2025年 3月 1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1728折算）；已为金田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9,176.44万元；已为

香港铭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5,821.05万元（其中3,599.86万美元按2025
年 3月 1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1728折算）；已为重庆金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12,015.40万元；已为包头磁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353.15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3月13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698,288.28万元（其中13,898.53万美元按2025年3月13日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7.1728折算，10,703,905.49万越南盾按2025年3月13日越南盾兑人

民币汇率0.0003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4.58%。本次担保存

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公告披露日，公

司无逾期担保事项。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

金田铜管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借款金额为7,700万元人民币。

2、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保

证合同》，为金田铜管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申

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1,0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

金田新材料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的借款金额为44,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出具

《公司保证函》，为香港铭泰因接受融资、外汇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或服务而向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的债权最高额为6,600万美元。

6、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出具《保证函》，为香港铭泰

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3,
000万美元。

7、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出具《公司

保证函》，为重庆金田因接受融资、交易或服务而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24,000万元人

民币。

8、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签署《保证合

同》，为包头磁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9日、2024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482,
080.00万元人民币，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70%
以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4年 4月 23日、2024年 5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拟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1、金田铜管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54,500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城西西路1号

李凤春

2003年6月4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黑色金属铸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
品研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紧固件制造；紧固件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
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金田新材料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65,000万元

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636号

孙祖俊

2007年11月1日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材制造；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香港铭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3,000万美元

6/F MANULIFE PLACE,348 KWUN TONG ROAD, KL

2009年12月4日

一般贸易

4、重庆金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20,000万元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云港大道272号

桂建强

2018年8月8日

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制造、销售：漆包线、铜管材、铜管件、铜棒、铜杆、铜线、铜板带；批发、零售：金属
制品及金属材料；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包头磁业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15,00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稀土大街稀土应用园区8-56号

倪建浩

2021年6月21日

一般项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材料技
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宁波科田磁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持有宁波科田磁业股份有限公司91.14%的股权

金田铜管、金田新材料、香港铭泰、重庆金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磁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

称

金田铜
管

金田新
材料

香港铭
泰

重庆金
田

包头磁
业

日期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

日

2024年1-9月/
2024 年 9

月30日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

日

2024年1-9月/
2024 年 9

月30日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

日

2024年1-9月/
2024 年 9

月30日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

日

2024年1-9月/
2024 年 9

月30日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

日

2024年1-9月/
2024 年 9

月30日

资产总额

232,481.83

267,360.60

333,968.18

390,789.29

105,428.26

118,163.35

80,408.90

112,854.70

33,398.69

57,807.66

负债总额

160,820.44

174,516.06

187,747.53

239,831.34

83,727.65

106,047.22

66,682.63

97,997.63

20,447.19

48,420.49

银 行 贷 款
总额

97,585.10

112,399.51

69,667.02

155,677.51

-

-

5,004.58

13,481.77

5,696.14

15,000.16

流动负债总
额

158,331.91

92,730.81

108,420.59

140,017.44

83,727.65

106,047.22

65,583.19

96,391.51

14,785.82

39,703.86

资产净额

71,661.38

92,844.54

146,220.64

150,957.95

21,700.61

12,116.14

13,726.27

14,857.07

12,951.49

9,387.16

营业收入

980,675.94

766,241.71

809,291.81

670,610.05

1,042,883.53

915,080.58

728,620.45

623,279.43

6.68

17,395.43

净利润

12,333.96

9,705.26

4,947.39

4,144.19

4,405.91

-9,489.78

-2,058.80

1,073.64

-1,534.82

-3,900.52

资 产 负
债率%

69.18

65.27

56.22

61.37

79.42

89.75

82.93

86.84

61.22

83.76

注：2023年度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为金田铜管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借款提供7,700万

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借款金额为7,7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拟为金田铜管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

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拟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不超过11,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1,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拟为金田新材料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借款提供 44,
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借款金额为44,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公司拟为香港铭泰因接受融资、外汇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或服务而向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所负的债务提供不超过6,600万美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6,600万美元。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六）公司拟为香港铭泰向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3,000万

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3,000万美元。

2、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七）公司拟为重庆金田因接受融资、交易或服务而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所负的债务提供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24,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八）公司拟为包头磁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授信提供

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对子公司在银行

融资提供的担保，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被担保方香港铭

泰、重庆金田、包头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该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的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本

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被担保方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经营业绩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3月13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98,
288.28万元（其中13,898.53万美元按2025年3月1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1728
折算，10,703,905.49万越南盾按2025年3月13日越南盾兑人民币汇率0.0003折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4.58%。截至公告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洋丰转债”将于2025年3月25日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10张“洋丰

转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15.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5年3月24日；

3.除息日：2025年3月25日；

4.付息日：2025年3月25日；

5.本次付息期间及票面利率：计息期间为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3月24
日，票面利率为1.5%。

6.付息对象：以截至债权登记日（2025年3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洋丰转债”全体持有人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在2025年3
月24日前（含当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5年3月25日；

8.下一付息期利率：1.80%。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

发行了 10,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洋丰转债”，债券代码

“127031”）。根据《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的规

定，在“洋丰转债”计息期间内，每年付息一次，公司将于2025年3月25日支付第

四年的利息。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洋丰转债”基本情况

（一）本次可转债简称：洋丰转债；

（二）本次可转债代码：127031；
（三）本次可转债发行量：100,000万元（1,000万张）；

（四）本次可转债上市量：100,000万元（1,000万张）；

（五）本次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本次可转债上市时间：2021年4月23日；

（七）本次发行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期限：2021年 3月 25日至 2027年 3月 24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八）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21年 10月 8日至 2027年 3月 24
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九）本次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

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到期赎回价为112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十）本次可转债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

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可享受的当年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

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

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的持有人承担。

（十一）本次可转债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十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本次可转债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四）本次可转债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信

评估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新世纪资信出具的新

世纪跟踪（2024）100054号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洋丰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债券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洋丰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3月24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1.5%，本次付

息每10张“洋丰转债”（单张面值100元，10张面值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15.00元（含税）。

（一）对于持有“洋丰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

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

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12.00元；

（二）对于持有“洋丰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

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5.00元；

（三）对于持有“洋丰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15.00元，其

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

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一）债权登记日：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

（二）除息日：2025年3月25日（星期二）；

（三）付息日：2025年3月25日（星期二）。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3月24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洋丰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洋丰转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

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21年11月22日发

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 34号）等规定，自 2021年 11月 7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

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

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

咨询电话：0724-8706677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02 证券简称：新洋丰 编号：2025-009
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洋丰转债”2025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博
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硫酸艾沙康唑”《化学
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产品基本信息
登记号：Y20230000572
化学原料药名称：硫酸艾沙康唑
包装规格：0.1kg/袋、0.2kg/袋、0.5kg/袋、1kg/袋、2kg/袋、5kg/袋、10kg/袋、

15kg/袋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
生产企业：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通园路10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硫酸艾沙康唑用于治疗成人患者下列感染：侵袭性曲霉病、侵袭性毛霉病。
硫酸艾沙康唑对应的制剂主要为注射用硫酸艾沙康唑，据统计，注射用硫

酸艾沙康唑 2022年国内销售额为 0.02亿元、2023年国内销售额为 1.36亿元、
2024年国内销售额为1.67亿元（数据来源于医药魔方Pharmcube IPM?数据库）。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硫酸艾沙康唑原料药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表明该

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药品审评技术标准，已批准在国内制剂中使用，将丰富
公司原料药产品管线，有利于公司拓展该品种的销售。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
安全。因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硫酸艾沙康唑原料药通过
上市申请批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5-004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硫酸艾沙康唑原料药获得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索辰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数字科技”）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北京力控元通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股权及/或向标的公司增资，收购取得标的公司51%
股权，并将其作为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5年2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数字科技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马国华、

北京力控飞云商贸中心（有限合伙）、田晓亮签署了《收购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

限公司51%股权之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框

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与部分中介机构签署中介机构服务协议，并

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

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

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

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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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领胜投

资（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领胜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72,000,000

72,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74%

1.7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03%

1.03%

质押
起始日

2024 年 3 月
14日

-

解除日期

2025 年 3 月 14
日

-

质权人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合

计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领胜投资（江苏）
有限公司

曾芳勤

合计

4,139,524,021

144,536,846

4,284,060,867

59.07%

2.06%

61.13%

315,100,000

0

315,100,000

7.61%

-

7.36%

4.50%

-

4.50%

0

0

0

-

-

-

0

108,402,634

108,402,634

-

75.00%

2.73%

注：上表中“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数量”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数

量。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领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曾芳勤女士的

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目

前质押的相关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可能出现的质

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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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1月20
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

公司实施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3日、2025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情况及最终缴款审验结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

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 39 人，最终认购份额为 3,102 万份，认购资金总额

为 3,102 万元，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 94.23 万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5年 3月 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账户号码：B885235510）所持有的 94.23 万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3月

17日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账户号码：B887090518），过户价格为 32.92 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94.23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 1.096%。

根据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为24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

下之日起算，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本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本员工持股

计划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一次性解锁本持股计划相应标的股票。本员工持股

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存续期内，对于持有人实际可解锁的股票，由管理委员会

进行权益处置和分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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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